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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万名机关干部助力万户企业发展 

服务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吉政明电〔２０１９〕１４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长春新区管委会，各县

（市）人民政府，中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 

  现将《“万名机关干部助力万户企业发展服务行动”实施方
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吉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９日 

  （此件公开发布） 

“万名机关干部助力万户企业发展 

服务行动”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经济稳增长的决策部

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充分发挥各级干部在促进企业发

展中的积极作用，助力实体经济企业高质量健康发展，在全省形成

重视支持实体经济企业发展的社会氛围，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全省

开展“万名机关干部助力万户企业发展服务行动”（以下简称“万

人助万企行动”）。为全面推进行动扎实有序开展，现制定如下实
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东北重要讲话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

关于发展实体经济战略部署，结合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组织万名机关干部走进万户企业，坚持问题导向，

着力帮助企业突破发展瓶颈，化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后劲，提振

发展信心，全面激发企业内生动力，推动全省实体经济加快振兴和
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主要任务 

  结合各地正在开展的服务企业工作，在各市（州）、县（市、

区）选派机关事业单位助企干部１万名，在全省范围选取１万户以

上企业，以规上工业企业、限上商贸企业、科技小巨人企业、高新

技术企业、现代农业企业为主，兼顾服务业、建筑业等行业重点企

业。各市（州）、县（市、区）政府按照属地原则自行组织助企服

务行动，分别制定助企行动实施方案，分级分类组建助企工作组，

采取定人、定责、定时限方式实施精准对接服务，确保辖区内重点
企业助企服务全覆盖，确保每户重点企业均安排助企联系干部。 

  （一）优化企业营商环境。聚焦规范优化各级政府行政服务行

为，着力解决企业在“放管服”改革方面遇到的突出问题，依法办

理各类涉企案件，解决企业在市场准入、融资信贷、招标投标、政

府采购等方面的不平等限制，解决企业在合法权益保护等方面遇到
的突出问题。 

  （二）支持企业项目建设。对企业投资项目全面摸排，着力帮

助企业加快项目建设前期审批手续办理，解决企业在项目建设融资

保障、用工用地、招标采购、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基础设施配套、

涉法诉讼等方面遇到的难题，推动重大项目尽快开工落地、投产达
效。 

  （三）推动企业降本减负。落实国家和我省出台的支持实体经

济各项减税降费政策，推动企业降低融资、用电、物流、用工及制

度性交易成本。着力解决政府拖欠企业账款问题，解决企业在煤、
水、电、气等公共服务遇到的实际问题。 

  （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采取一企一策方式，集中推动和限

期解决重点开发区、工业园区企业项目建设涉及的规划、土地、环



保、消防等历史遗留的节点问题，集中精力帮助企业解决环境保
护、安全生产、节能降耗等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 

  （五）推动惠企政策落实。做好国家和我省各项惠企政策宣传

解读，推动政策落实落细落地，增强企业政策获得感。聚焦制约企

业发展的政策性、机制性、普遍性问题，研究制定和规范改进配套
政策，营造良好惠企利企制度环境和氛围。 

  （六）推进企业改革发展。引导推进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

济，创新体制机制，激发激活各类生产要素。加快剥离企业办社会

职能，推进企业“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推动

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引进高层次技术和管理人才，推广精益管
理模式，促进企业管理创新。 

  （七）助力高水平开放合作。支持企业“走出去”拓展国际国

内市场。大力推进产业链招商，对接国内外先进企业开展投资合作

和兼并重组。推动企业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等战略，加强与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深化与浙江、天

津等地企业对口合作机制，促进企业市场化投资合作，增强吉林产
业核心竞争力。 

  三、工作机制 

  省政府成立“万人助万企行动”组织领导机构和工作推进机

制，统筹督促推动各地区开展助企服务行动。各市（州）、县

（市、区）政府要相应成立“万人助万企行动”领导机构和工作专

班，建立助企行动工作体系和问题化解机制，着力帮助企业解决实

际问题。省政府将加强对各地助企行动的跟踪督导，协调解决各地
助企行动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 

  （一）建立省级助企行动推进机制。成立省“万人助万企行

动”领导小组，成员由省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担任。领导小组办

公室设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设综合协调组和融资服务、投

资项目、营商环境、法律事务、要素保障５个服务功能组，负责分

类解决企业重点难点问题。省政府领导同志结合落实省领导联系民

营企业制度分工，率先开展助企服务工作。各市（州）、县（市、
区）政府要相应建立助企行动工作推进机制。 

  （二）建立助企行动专项督导机制。由省政府督查室、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牵头，从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住房城乡建设



厅、省农业农村厅、省科技厅等部门各抽调１名处级干部组成工作

专班，负责指导各市（州）、县（市、区）制定助企行动实施方

案，负责全省助企行动的组织实施和跟踪督导，定期调度各地区助

企行动进展情况，定期汇总企业需求、梳理存在问题，推动涉企问

题协调解决。加强各地助企行动督促考核，定期公布反馈助企服务
成果。 

  （三）建立企业问题分级分类解决机制。对企业反映的问题要

逐个研究、分层分类办理。其中，在市、县级层面能够解决的问

题，由相关市（州）、县（市、区）政府指定的工作专班或领导小

组直接负责协调解决；属地无法解决的，由企业所在地政府报省助

企行动综合协调组，省综合协调组根据问题分类和部门职责转交省

级相关服务功能组办理；省级服务功能组无法解决的问题，提请省
“万人助万企行动”领导小组统筹协调解决。 

  （四）建立企业问题清单销号督办机制。对企业问题实行挂

号、销号制度，建立问题收集、难题报告、分办交办、销号管理等

工作清单，明确问题化解责任人和时限要求，解决一件销号一件，

确保企业问题“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建立“一月一通报”

制度，对各地“万人助万企行动”问题化解进展情况进行定期通

报。加强对具体问题协调情况的跟踪落实，对已协调但落实不力的
问题由省政府督查室重点督办。 

  四、工作要求 

  全省“万人助万企行动”从２０１９年７月开始，至２０２０

年１２月底结束，持续开展一年半时间。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要高
度重视、精心组织，确保行动取得实效。 

  （一）抓紧启动实施。７月下旬，各市（州）、县（市、区）

要分别制定“万人助万企行动”实施方案并启动实施，各自成立组

织领导和工作推进机构，落实服务企业名单，抽调助企干部，组建

助企工作组。各地区要统一组织助企干部集中培训，明确助企行动

要求、对接方式、对接内容、企业问题处置机制等。确保从７月份
开始助企干部能够全部深入企业，各职能机构能够有序运转。 

  （二）加强工作督导。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要把“问题化解

率”和“企业满意率”作为衡量助企行动成效的重要指标，作为检

验干部作风大整顿和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效的



重要载体，选派素质高、能力强、作风好的干部参与助企行动。定

期公布反馈助企服务成果，鼓励先进、鞭策落后。强化纪律约束，

对工作不到位，服务搞“花架子”“走过场”的干部，要启动问责

程序，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三）营造浓厚氛围。各级宣传部门要制定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特点鲜明的宣传方案，对服务推动企业发展过程中涌现的新做

法、取得的新成效、形成的新经验、树立的新典型进行全方位、多

角度的跟踪持续报道，特别是要大力宣传企业对此次行动的评价和

感受。同时，要注重总结提炼行动中的特点和亮点，积极向各类媒

体推介，争取更大舆论支持，不断扩大我省各级干部深入基层、服
务企业的影响力。 


